关于《昌吉州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操作细则》（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bookmark: _GoBack]《昌吉州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操作细则》（征求意见稿）由昌吉州生态环境局负责起草，州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局共同制定。州生态环境局书面征求了交通运输局及公安局的意见，同时也向重点营运运输企业征求了意见。并由我局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管理科进行合法性审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结合昌吉州实际，制定了《昌吉州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操作细则》。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为加强超标车辆监督监管，提升部门协调联动能力，强化数据分析应用，进一步提高科技手段的应用，遏制排放不合格车辆上路行驶行为，促进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有序发展，特制定本细则。
2、 制定的依据
1.《昌吉州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操作细则》第二条第四款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
2.《昌吉州机动车排污遥感监测联合管控操作细则》第二条第五款第三项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检查方式
   （二）工作流程
   （三）信息报送



